合同编号：BC- 

采购合同

甲方：山东北辰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BC-
乙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4年2月27日                              合同履行地：济南长清

标的、规格型号、材质、数量、单价、总价（合同单价包含标的物送至交货地点的装运费及税金等）

	序号
	产品

名称
	规格型号
	材

质
	数量  
	单价
	总金额

（元）
	备注

	1
	溴化锂溶液再生
	50%
	钼酸锂
	28吨
	8,268

元/吨
	231,504.00
	再生后的溶液需满足技术要求，PH处于9.0～10.5之间。详见附件。含6%增值税

	2
	内腔清洗和溶液喷淋清洗技术协助服务
	
	
	4台
	21,200

元/台
	84,800.00
	技术指导包含：机内清洗、真空保证、溶液填充与调整、性能调试。时效：2024.2.15

-2024.3.15。含6%增值税

	3
	溴化锂溶液采购
	50%
	钼酸锂
	4.5吨
	55,370

元/吨
	249,165.00
	含13%增值税

	合计
	大写：伍拾陆万伍仟肆佰陆拾玖圆整
	￥：565,469.00元
	含税含运费


标的物用途：标的物用于甲方所经营生产的项目，乙方对此充分了解。

标的物质量标准及技术要求：按国家标准执行或甲方所提供的的技术条件执行，见附件。

包装方式和包装物的归属：乙方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包装（可注明具体的包装物，如木箱包装等），乙方应避免在运输过程中产生挤压、碰撞和损耗等影响质量、数量和重量的情形，包装物的所有权在标的物交付后转移至甲方。

交（提）货期、地点、方式：乙方收到70%合同款之日起一周内（不可抗力除外）将溴化锂溶液送货至新疆十二师项目使用地现场。

验收标准及方法：

按照合同约定，乙方尽职职责技术指导甲方对机组进行内腔、喷淋清洗、真空检漏、补漏、保压、调试等工作，具体工作由甲方完成，甲乙双方尽量完成机组调试工作。

乙方按合同约定进行技术指导，并配合甲方组织验收。
若因乙方技术指导失误或故意制造故障造成设备损坏的，由乙方负责承担相关责任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溴化锂溶液按照合同约定的技术要求验收。检验地点：新疆十二师项目使用地现场，甲方负责对标的物外观、数量、规格型号、材质验收；甲方验收后的标的物，不免除乙方应承担标的物内在质量瑕疵的担保责任。

乙方应对所提供的相关资料（质量合格证、检测报告、复验试样资料）真实性负责，如出现弄虚作假行为，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及给甲方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甲方在验收过程中，如果发现标的物的品种、规格型号、质量标准（或技术条件）、数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时，应妥善保管该批标的物，并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在紧急情况下，甲方先行电话通知乙方并承诺在特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异议，视为已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乙方在接到甲方书面异议后，应在2个工作日内负责处理，否则视为认同甲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需入厂材料复验的，经复验不合格的乙方应及时更换，材料复验费用由乙方承担。

甲乙双方对合同标的物质量发生争议时，双方可协商并委托有相关检验检测资质的质量检测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经鉴定合格的，甲方承担鉴定费用，视为乙方交付无异议。经鉴定不合格的，乙方承担鉴定费用，标的物未使用的，乙方负责更换，同时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标的物已使用的，乙方除负责更换不合格的标的物外，还应承担不合格标的物所在产品的全部返工费用及经济损失。

本合同标的物（溴化锂溶液）质量保证期为溴化锂溶液到现场之日起质保12个月。溴化锂溶液加入机组运行后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质量保证期内如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应免费更换，乙方应向甲方说明产生质量问题的原因，对经更换后的溴化锂溶液，质量保证期重新计算。

溴化锂溶液质量保证期内如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2小时内电话或书面答复处理意见。3天内赶赴现场处理，若乙方接到通知后，未能及时到达现场，则甲方可自行处理，处理费用可在（货款/质保金）中扣除，不足部分有权向乙方追索。
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现场工作完成后，配合甲方打扫现场卫生，做到地净料尽。
与标的物（溴化锂溶液）相关的质量合格证、检测报告、复验试样资料也应在交货时一并交付给甲方。

结算方式及期限：

无预付款，溶液发货前付70%，溴化锂溶液到达现场甲方3日内务必验货，否则视为合格。溴化锂溶液质量验收合格之日起3日内结清尾款。电汇结算。溶液具体数量以实际到货溶液净重为准。 

违约责任：

1、标的物（溴化锂溶液）不满足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由乙方承担责任，并赔偿甲方的全部经济损失。

2、乙方逾期交货的，应在发货前与甲方协商。每延期一天交货（货到不合格视为逾期交货），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额的0.3%违约金。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不免除乙方继续履行交货的义务。

3、乙方交货不足的，应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4、甲方逾期付款的，每延期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金额的0.3%违约金。
合同解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提出解除合同：

1.1标的物（溴化锂溶液）经过检验检测不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并经整改后仍无法满足的；

1.2乙方逾期交货超过10天；

1.3除本条1.1外，甲方选择解除合同时，甲方可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可以提出解除合同：

1.1 2024年3月1日前没有按照约定金额和时间给乙方支付合同款的；

1.2溴化锂溶液到达现场之日起，甲方10日内不验收；
1.3乙方选择解除合同时，乙方可要求甲方承担除支付本合同金额外还需承担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
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当事人通报理由，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后，允许延期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实际情况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在违约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争议处理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依法向合同履行地（新疆十二师项目使用地现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违约方违约行为而导致守约方损失超过违约金部分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超过违约金部分的损失。如发生诉讼的，由此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调查费及鉴定费、评估费等实现权利的费用及由此导致守约方损失的，均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本合同自双方签章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传真件（复印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

单位名称（章）：山东北辰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平安街道玉皇山路1699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0531-87312722/13706419420
传　　　真：0531-87312722

账      号：

税      号：91370100780621448K

开  户  行：

邮      编：250300

邮      箱：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　　　方

单位名称（章）：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
法定代表人：刘柯

委托代理人：赵兴华
电　　　话：010-52408023 

传　　　真：

账      号：161980674
税      号：91110106666295220C
开  户  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西客站支行

邮      编：

邮      箱：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溶液要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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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为溴化锂溶液再生验收质量标准（上表中溴化锂浓度“48%”的标准改为“50%”，碱度PH值按照9.0～10.5之间验收，缓蚀剂浓度≥0.07%，其他指标不变。



